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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认购境外
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Sinolong Technology (H.K.) Limited

（以下简称“国龙科技”）于2026年5月14日签订了《SHARE SUBSCRIPTION AGREEMENT relating to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以下简称“本认购协议”），国龙科技拟以自有
资金 4,100 万美元参与投资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以下简称“本基
金”），本基金目标规模为6,400万美元（以最终认购金额为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根据《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

达预期的风险；本基金投资项目从接触、投资、退出，一般经历较长时间，投资计划可能推迟或延后，
从而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存在本基金存续期限延长的风险。

一、合作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龙科技于2026年5月14日签署了《SHARE SUBSCRIPTION AGREEMENT re⁃

lating to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为了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借助专业投
资机构的投资经验及资金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实力，国龙科技拟作为参与股股东参与认购本
基金的基金份额。本基金将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准确的投资决策、高效的运营管理、专业的增值服
务，主动寻找行业龙头潜质企业，发现和提升被投企业的价值，为基金投资人追求相对稳健的投资回
报，实现多方共赢。国龙科技作为B类参与股股东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4,100万美元，占认缴出资总
额的64.06%。B类参与股股东只享有财务分配权以及对涉及自身利益影响事项的表决权。

投资类型

私募基金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基金
中的身份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R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
R已确定，具体金额（美元）：41,000,000.00□尚未确定

R现金□募集资金
R自有或自筹资金□其他：_____□其他：______
R参与股股东/出资人□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其他：_____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其他：本基金聚焦云算力服务领域，通过选择侧重于未上市成长型企业，通过企业成长
实现基金的超额收益。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
1、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协议主体性质

企业类型

商业登记号码

备案编码
备案时间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出资额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主要投资领域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私募基金

R其他组织或机构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R68109921□ 不适用
BLN892
2024/8/29
YANG JIE
2017/8/25

40,000,000港币
40,000,000港币

UNIT 8610C, 86//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WEST, KLN HONG KONG
UNIT 8610C, 86//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WEST, KLN HONG KONG

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包含资产管理及证券投资顾问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港币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1,973.94
679.09
1,294.85
34.40%

2025年度
747.11
-692.81

2026年3月31日
2,552.76
223.22
2,329.54
8.74%

2026年1-3月
-

-965.32
3、其他基本情况
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香港扬子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年8月25日成立（公司编号：2570525），并于2018年5月8日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所颁发的9号“提供资产管理”牌照、于2024年8月29日取得香港证监会
所颁发的“就证券提供意见”牌照，中央编号：BLN892，具体信息参见https://www.sfc.hk/en/，其限制条
件包括：不得持有客户资产、只可向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以及就第9类受规管活动而言持牌人不得
为他人提供管理期货合约投资组合的服务。截止2025年12月31日，香港扬子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累计发行境外美元基金（含已清算）14只，累计实缴规模约2.3亿美元。

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二）参与股股东
1、Sinolong Technology (H.K.) Limited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Sinolong Technology (H.K.) Limited
R73500481□ 不适用
2021/11/3

Unit 2104, 21/F., Mongkok Commercial Centre, 16 Argyle Street, Mongkok, Kowloon,Hong Kong
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2111号T1栋

CAO GANG
1港元

投资控股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龙旗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2,360.05
1,781.64
578.41
75.49%

2025年度
0

216.63

2026年3月31日
2,386.23
1,762.94
623.29
73.88%

2026年1-3月
0

44.88
2、COLORFUL CLOUD HOLDINGS LIMITED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COLORFUL CLOUD HOLDINGS LIMITED
R1856001□ 不适用
2015/1/2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VG10, British Virgin lslands
V2 Building, The MIXC, Lane 1799, Wuzho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201103

MA XIUHUI
1美元
投资

CHEERFUL MOON GLOBAL LIMITED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3、NORTH SE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NORTH SE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R1980015□ 不适用
2018/5/22

OMC Chambers, Wickhams Cay 1, Road Town,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Room 4801, 48/F, Hopewell Centre, No.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Kong.

JIANG XIAOYU
50,000美元

投资
XUE LAN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4、QIU JIAN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QIU JIAN
男

中国
Unit 7 A ,BELLA VISTA NO,3 YING FAI TERRACE , HK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5、YUAN YANXIA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YUAN YANXIA
女

中国
25A SHELFORD ，#02-07，SINGAPORE 288416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6、JI LIANG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JI LIANG
男

中国
Room 507, Building 1, No. 53 Yimin Street, Luyang District,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7、CHEN ZHEN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CHEN ZHEN
女

中国
RM 804, TWO HARBOURFRONT,18 TAK FUNG ST HUNGHOM KLN HK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8、CHEN YANLI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CHEN YANLI
男

中国
4B, Huasheng Pavilion, Building 3Xiangmihu No.1 Ecological GardenXiangmei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9、LIU SIYUAN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LIU SIYUAN
男

中国
No.1, Courtyard 26South Zhanhe Road, Zhanhe District,Pingdingshan City, Henan Province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10、COCLOUD TECHNOLOGY PTE. LTD.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COCLOUD TECHNOLOGY PTE. LTD.
R202545570D□ 不适用
2025/10/13

152 BEACH ROAD, #11-05, GATEWAY EAST, SINGAPORE 189721
35F, NUODE FINANCIAL CENTER, FUZHONG 3RD ROAD, FUTIAN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WANG QIWEN
500,000 新币

信息技术
WANG QIWEN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11、WANG GE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WANG GE
男

中国
FT C 20/F AZURA 2A SEYMOUR ROAD MID-LEVELS, HKSAR

□是 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12、FULLHOPE INVESTMENT LIMITED 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FULLHOPE INVESTMENT LIMITED
R 2100675□ 不适用
2022/6/13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British Virgin Islands.
Flat D, 28/F, The Nova, 88 Third Street, Hong Kong

WANG MINGHAO
50,000美元

投资
WANG MINGHAO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13、DU XIN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DU XIN
女

中国
Flat C,30/F,Tower1,The Harbourside,1 Austin Road West,Tsim Sha Tsui,Kowloon,Hong Kong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14、SUN DONGMEI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SUN DONGMEI
女

中国
10th Floor, Building B, Lu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section of Fanhua Avenue andNeimeng Road, Baohe District,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15、CHEN YONG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CHEN YONG
男

中国
Room 201, Unit 2, Building 6, Baima Apartment, Gongshu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16、PINE CASTLE VENTURES LIMITED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公司编号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董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PINE CASTLE VENTURES LIMITED
R1943534□ 不适用
2017/4/26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Ⅱ，Road Town, Tortola, VG1110,British Virgin Islands.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Ⅱ，Road Town, Tortola, VG1110,British Virgin Islands.

ZHU HUI
50,000美元

投资
ZHU HUI

17、ZHAO ZHIHUI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ZHAO ZHIHUI
男

中国
12 Broadwood Road, Happy Valley, Hong Kong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上述主体不存在失信情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投资基金具体信息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规模（万美元）

组织形式
注册日期
存续期限

投资范围

主要经营场所

备案编码
备案时间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
□ ____
R不适用

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6,400（以最终认购金额为准）

公司型基金
2026年1月7日

交割日后5.5年（前0.5年为投资期，剩余5年为退出期）
本基金聚焦云算力服务领域，通过选择侧重于未上市成长型企业，通过企业成长

实现基金的超额收益。
UNIT 8610C, 86//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 1 AUSTIN ROADWEST, KLN HONG KONG

不适用
不适用

2、管理人/出资人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投资方名称

HongKong Yangtze Riv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CHEN YONG
CHEN ZHEN
LIU SIYUAN
WANG GE

NORTH SE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JI LIANG

FULLHOPE INVESTMENT LIMITED
SUN DONGMEI

QIU JIAN
Colorful Cloud Holdings Limited

Sinolong Technology (H.K.) Limited（公
司全资子公司）

COCLOUD TECHNOLOGY PTE. LTD.
ZHAO ZHIHUI
CHEN YANLI
YUAN YANXIA

PINE CASTLE VENTURES LIMITED
DU XIN

身份类型

私募基金管理人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参与股股东

认缴出资金额
（万美元）

0
100
200
60
50
365
100
100
100
70
150
4,100
585
100
20
100
100
100
6,400

本次合作前持股/
出资比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本次合作后持股/
出资比例(%)

0
1.56
3.13
0.94
0.78
5.70
1.56
1.56
1.56
1.09
2.34
64.06
9.14
1.56
0.31
1.56
1.56
1.56
100

注：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本基金为单一项目投资之专项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为基金专门设置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

管理人直接负责投资相关决策事宜，并由其持牌负责人履行投资管理日常职责。
2.管理费或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方式
基金管理费用：
（1）投资期及退出期按照各投资人的实缴出资总额2%/年；
（2）延长期按照各投资人的实缴出资总额1%/年；
（3）管理费收取后，如基金提前清算，已收取管理费不再退还；
（4）通过后续交割加入基金的后续投资人，视为在初始交割日加入基金的投资人，并参照初始交

割要求，承担其应于初始交割支付的管理费。
业绩报酬：基金管理人提取投资人整体收益的20%。
收益分配顺序：
（1）分配顺序：
首先，100%分配给投资人直至总计分配和等于其总计出资金额；
其次，按照投资人出资金额年化单利6%的计算标准，向投资人分配优先回报；
再次，按照投资人优先回报的25%向管理人支付追赶收益；
最后，剩余部分，80%给投资人，20%给管理人。
（2）分配时间：
基金进入退出期后，保留必要运营费用外，将按照被投企业的算力服务收入频率月度分配，直至

项目完全退出。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本基金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准确的投资决策、高效的运营管理、专业的增值服务，主动寻找行

业龙头潜质企业，发现和提升被投企业的价值，为基金投资人追求相对稳健的投资回报，实现多方共
赢。

本基金聚焦云算力服务领域，通过选择侧重于未上市成长型企业，通过企业成长实现基金的超
额收益。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TECHNOLOGICAL OVERSEAS CAPITAL 3 LIMITED及国龙科技
（二）投资金额
4,100万美元
（三）支付方式
现金出资
（四）出资安排
投资人的申购价格为固定价格每股10,000美元，每位投资人的最低初始投资为1,000,000美元，

最低额外认购额为100,000美元，但董事有权减免。所有认购款项必须来自以申请人名义持有的账
户，不允许第三方付款。投资人应当根据基金提前至少2个工作日发出的缴款通知书打款。

（五）预期收益及收取约定
基金管理人提取投资人整体收益的 20%。首先，100%分配给投资人直至总计分配和等于其总

计出资金额；其次，按照投资人出资金额年化单利6%的计算标准，向投资人分配优先回报；再次，按
照投资人优先回报的25%向管理人支付追赶收益；最后，剩余部分，80%给投资人，20%给管理人。基
金进入退出期后，保留必要运营费用外，将按照被投企业的算力服务收入频率月度分配，直至项目完
全退出。

（六）履行期限
本基金存续期为交割日后5.5年（前0.5年为投资期，剩余5年为退出期），协议项下股份认购与

发行的交割由公司董事会指定具体日期，协议自签署之日起长期有效，直至公司与认购方协商一致
书面终止，终止后除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继续有效的条款外，其余条款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

（七）违约责任
认购方在本认购协议及附件中作出的声明、保证、承诺均真实准确，若认购方违反本认购协议项

下任何声明、保证、约定或义务，应赔偿公司、管理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等

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协议终止不免除终止前已发生的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认购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一切争议，均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照该中心届时有

效的管理仲裁规则进行终局仲裁；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申请人、被申请人各选定一名，第三名
仲裁员由双方共同选定，逾期未达成一致的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指定，仲裁语言为英文，仲裁裁
决为终局裁决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九）协议生效条件
本认购协议自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可签署多份副本，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共同构成

一份完整法律文件；公司履行股份发行、股东名册更新等义务，以协议约定的各项先决条件全部成就

或被豁免为前提。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国龙科技的自有资金。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26年经营业绩构成重

大影响。公司此次签订的协议有利于帮助公司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资源及投资经验，储备优质标

的，降低投资风险，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实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完

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也不会形成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

达预期的风险；本基金投资项目从接触、投资、退出，一般经历较长时间，投资计划可能推迟或延后，

从而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存在本基金经营期限延长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前述投资机构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

和风险防范，及时了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各方面

的投资风险，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同时，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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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总经理、董事辞职暨聘任总经理、
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达股份”）董事会于2026年5月14日收到黄建

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黄建军先生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和总经理职务，同时辞去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所担任的对应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建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任后，黄建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和《关于补选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聘任杜若榕女士
为公司总经理，提名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会选举。

●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及部分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提示性
公告》（临2026-040），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于2026年5月9日任期届满，鉴于相关换届工作尚在积极
筹备中，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一、董事、总经理离任情况
(一) 离任基本情况

姓名

黄建军

离任职务

董 事 、总 经
理、战略委员

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6 年 5 月 14
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6年5月9
日，因董事会
延期换届，顺
延至董事会
换届选举工
作完成之日

离任原因

已 达 到 法 定
退休年龄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

\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黄建军先生的辞任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建军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黄建军先生已按照公司有关规定
做好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建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21,200股，黄建军先生辞任后将严格遵守《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规定。

黄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董事会对黄建军先生在任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聘任总经理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拟聘任总经理杜若榕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杜若榕女士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顺延至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
日）。

三、补选非独立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
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任董事杜若榕女士的
任职资格进行审核，董事会提名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
东会选举。杜若榕女士的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至公司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顺延至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日）。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杜若榕女士简历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杜若榕女士简历
杜若榕，中国国籍，女，198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

高级经济师。2014年7月-2016年1月，就职于成都蜀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2016年1月-2018
年12月，就职于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任业务部总经理助理；2018年12月-2021年1月，就职于四
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资本运营部投资管理与风控岗；2021年1月-2021年8月，就职
于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任投资审批岗；2021年8月-2022年7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任资本营运部并购重组岗；2022年7月-2022年9月 ，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
投资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并购重组岗；2022年 9月-2025年 3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任投资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副部长；2024年3月-2026年5月，兼任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现已离任）；2025年 3月-2026年 5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任战略及投资发展部副部长（现已离任）；2025年 11月-至今，任天府信托非执行董事；2026年 5
月14日起，任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26年5月14日起，任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除上述关系外，杜若榕女士与宏达股份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杜若榕女士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
格，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目前，杜若榕女士未持有宏达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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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金桥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日
至2026年6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应选董事（1）人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es.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宏达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公司总经理、董事辞职暨补选聘任总经理、董事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31

股票简称
宏达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6/5/25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受托人身份证、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采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499号中海国际中心H座14楼）
（三）登记时间：
2026年6月1日（9:30－17:00）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傅婕
联系电话：028-86141081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499号中海国际中心H座14楼
邮政编码：610095
电子邮箱：dshbgs@sichuanhongda.com
（二）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

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
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
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41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达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11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于2026年5月14日11: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乔胜俊先生主持，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董事王浩先生、
罗艳辉女士、张建先生，独立董事郑亚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现场会议，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并表决；公司高管及董事候选人、新任总经理杜若榕女士列席了本次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5月 14日收到黄建军先生的辞职报告，因黄建军先生已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同时辞去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所担任
的对应职务。辞任后，黄建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建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黄建军先生在
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黄建军先生在任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聘任总经
理杜若榕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杜若榕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顺延至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杜若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并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任董事杜若榕女士的董事任职资格进行审核，董事会提名杜若榕女士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会选举。杜若榕女士的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
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至公司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顺延至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
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议案（一）（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公司总经理、董事辞职暨聘任总经理、补选
董事的公告》（临2026-042）。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宏达股份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临
2026-043）。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杜若榕女士简历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总经理杜若榕女士简历
杜若榕，中国国籍，女，198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

高级经济师。2014年7月-2016年1月，就职于成都蜀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2016年1月-2018
年12月，就职于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任业务部总经理助理；2018年12月-2021年1月，就职于四
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资本运营部投资管理与风控岗；2021年1月-2021年8月，就职
于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任投资审批岗；2021年8月-2022年7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任资本营运部并购重组岗；2022年7月-2022年9月 ，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
投资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并购重组岗；2022年 9月-2025年 3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任投资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副部长；2024年3月-2026年5月，兼任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现已离任）；2025年 3月-2026年 5月，就职于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任战略及投资发展部副部长（现已离任）；2025年 11月-至今，任天府信托非执行董事；2026年 5
月14日起，任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除上述关系外，杜若榕女士与宏达股份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杜若榕女士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
格，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目前，杜若榕女士未持有宏达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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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
案，并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公
告前6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3日至2026年4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情
况如下：

经公司核查，该名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时，公司尚未开始筹划本次激励计划，故不存在利用本
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市必易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
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
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
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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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云科技大厦33楼公司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
39

34,379,104
34,379,104
48.7737
48.773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70,576,98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89,955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朋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高雷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376,704
比例（%）
99.9930

反对
票数
2,4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04,504
比例（%）
99.9483

反对
票数
4,400

比例（%）
0.05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04,004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4,900

比例（%）
0.057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504,004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4,900

比例（%）
0.057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760,260

2,758,260

2,757,760

2,757,760

比例（%）

99.9131

99.8407

99.8226

99.8226

反对

票数

2,400

4,400

4,900

4,900

比例（%）

0.0869

0.1593

0.1774

0.1774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3、4已获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议案2、3、4回避

表决。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静曲、魏清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